赤峰学院研究生成绩登记表（汇总表）

（20  -20  学年第   学期）

              院（部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专业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方向  

院（部）负责人签字（盖章）：
	学号
	姓名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
填报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 日

说明：1.   考试成绩以百分制记。
2.  此表由教学秘书填写一式两份，于考试结束后5天内一份送交学科建设规划处，一份由研究生所在院（部）保存。

